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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5/2021_2022__E6_97_85_E

6_B8_B8_E6_94_BF_E7_c34_635876.htm 案情介绍 黄某等20名

旅游者报名参加某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北京-----宜昌-----三

峡------成都旅游团，双方签订了《旅游合同》。在旅游过程

中，因组团社与地接社之间发生团款纠纷，耽误了旅游行程

，造成重庆红岩村等景点的游览项目被迫取消，旅游结束后

，黄某等旅游者向旅游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投诉，诉称组团社

与地接社的纠纷，殃及无辜的旅游者，旅行社应当承担违约

责任，要求赔偿全部旅游费，被投诉旅行社辩称，此次旅游

景点的遗漏，完全是地接社的原因造成的，组团社并没有过

错，不应该承担责任，但考虑到旅游者的实际利益，同意先

退赔遗漏景点门票费每人32元。如果旅游者还有其他赔偿要

求，应向有过错的地接社提出。 案例分析 本案中，被投诉组

团社所辩称的理由不能成立，旅游者要求组团社承担违约责

任是合法的，但所提出的赔偿全部旅游费的请求缺乏事实和

法律依据，不应该支持。 一、组团社应承担违约责任。《合

同法》第12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同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

，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

纷，依照法律规定按照约定解决。”合同关系是一种相对的

法律关系，仅在当事人双方之间发生法律效力。对于旅游者

来说，组团社因地接社的行为不能完全履行合同时，合同的

当事人组团社应对地接社的履行行为负责，向旅游者承担违

约责任，然后再就其因此受到的损失向地接社追偿。 二、旅

游损失赔偿的问题比较复杂。国家旅游局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制定了《旅行社质量保证金赔偿试行标准》，具体规定了对

“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其中第8条第1项规定：“导游

擅自改变活动日程，减少或变更参观项目，旅行社应退赔景

点门票，导游服务费并赔偿同额违约金。”本案中，旅行社

只退赔遗漏景点门票款显然是大大低于规定的数额，应该按

法定要求进行核算，以使旅游者的损失得到合理合法的赔偿

。 三、赔偿全部旅游费用的请求缺乏依据。旅游提供的是一

种特殊的组合产品，旅游的费用是吃、住、行、游、购、娱

和提供服务等多方面的综合价格。要求赔偿全部旅游费必须

以对方“根本性违约”为前提，根本性违约是指导致合同履

行不必要或不可能，既订立合同所期望的经济利益不能实现

，或者说主要合同意图不能实现，本案中，旅行社按合同约

定履行了绝大部分义务，旅游者也享受了旅行社提供的各项

服务。个别景点遗漏，不应该赔偿全部旅游费用。相关推荐

：2010年导游实务案例分析：要求中途退团2010年导游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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